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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汾
州
府
志
卷
之
六

關
隘

府
西
羣
山
蔟
擁．
自
北
而
南．
西
四
屬．
臨
永
寧
寧
鄕
石
樓
在

山
脊
之
西．
西
抵
黃
河．
地
勢
東
高
西
下．
故
臨
永
寧
之
水
南

流
西
流．
過
寧
鄕
縣
東．
薛
頡
之
西
以
南．
枝

廽
環．
故
寧
鄕

石
樓
之
水
北
流
西
流．
胥
歸
於
河．
東
四
屬．
汾
陽
孝
義
在
山

脊
之
東．
右
山
左
汾．
地
勢
西
高
東
下．
故
二
縣
西
境
之
水
東

流．
平
遥
介
休．
汾
川
行
其
西
北．
太
原
以
西
之
山
環
而
至
乎

其
南．
地
勢
南
高
北
下．
故
二
縣
南
境
之
水
北
流．
胥
注
於
汾．

而
汾
川
纒
絡
之
墟．
則
東
西
原
隰
之
所
合
也．
西
控
河
山
之

險．
戰
國
時．
秦
趙
相
持．
趙
守
河
東
以
據
秦．
其
險
要
在
藺
離

石．
今
永
寧
州
境
也．
東
漢
之
季．
西
河
郡
徙
治
離
石．
日
益
多

事．
降
及
魏
晉．
匈
奴
五
部
之
衆．
散
居
是
間．
迨
劉
淵
發
難．
始

於
離
石．
而
東
逼
太
原．
南
奪
平
陽．
自
時
厥
後．
中
原
非
晉
有

也．
北
魏
之
初．
西
河
離
石
吐
京．
並
置
重
鎭．
然
餘

竊
發．
歲

有
兵
事．
幾
與
魏
終
始．
周
齊
爭
勝
河
汾
間．
郡
常
爲
兵
衝．
隋

大
業
末．
唐
乾
符
以
後．
太
原
南
指．
未
有
不
以
是
地
爲
中
頓．

平
陽
北
向．
未
有
不
以
是
地
爲
啟
途
者
也．
宋
扞
西
夏．
明
防

韃
靼．
府
西
爲
必
虞
之
地．
我

朝
直
北
而
西．
蕩
然
無
外．
是

以
昔
時
關
隘．
聊
記
其
地．
用
知
古
今
而
已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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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臨
縣
西
百
二
十
里
曰
克
虎
寨．
黃
河
東
岸．
路
通
陜
西
葭
州．

古
置
浮
梁．
今
以
舟
濟．
金
大
定
中．
曾
於
此
地
築
城
戍
守．
以

防
夏
人．
明
洪
武
五
年．
置
廵
檢
司．
後
裁．

臨
縣
堡．
寨
九．
曰
三
交
寨．
鐘
底
寨．
堡
子
峪．
曲
峪
寨．
開
陽

寨．
杏
林
莊．
堡
子
城．
第
八
堡．
白
文
鎭．
鎭
集
二
十
有
一．
曰

三
交
鎭．
沙
源
集．
招
賢
集．
白
文
鎭．
兎
兒
坂．
曲
峪
鎭．
叢
羅

峪．
淸
涼
寺．
安
家
莊．
侯
家
圪
台．
十
寨．
樓
子
卯．
大
窊
村．
石

垜
山．
崖
頭
村．
白
道
峪．
武
家
窊．
甲
頭
村．
下
卯
頭．
沈
家
溝．

苖
家
卯．

永
寧
州
北
百
五
十
里
曰
方
山
堡．
金
貞
祐
中
方
山
縣
所
徙

治
也．
時
鎭
西
節
度
使
古
里
甲
右
倫．
言
欲
分
石
州
兵
五
百．

權
屯
方
山．
勦
殺
土
．
且
備
嵐
州．
而
同
知
蒲
察
桓
端
拒
而

不
發．
明
萬
歴
二
十
五
年．
廵
撫
魏
允
貞．
以
方
山
乃
三
晉
要

害
之
地．
三
縣
不
接
之
所．
請
復
築
城
池．
建
察
院
一．
府
署
一．

鎭
守
衙
一．
倉
庫
一．
築
城
時．
掘
得
太
和
八
年
縣
印
一
顆．
解

布
政
司
寄
庫
內．

國
朝
雍
正
八
年．
廵
撫
石
麟．
以
方
山
堡

在
州
治
正
北
百
五
十
里．
舊
設
廵
檢．
裁
汰
已
乆．
但
永
寧
北

境
遼
遠．
叢
山
錯
雜．
請
增
設
方
山
堡
廵
檢
一
員．

州
北
二
百
二
十
里
曰
赤
堅
嶺．
明
洪
武
三
年．
置
廵
檢
司．
今

廢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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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州
西
北
六
十
里
曰
石
門．
明
隆
慶
元
年
九
月．
俺
荅
兵
由
石

門
入
石
州．
俗
呼
石
門
墕．
又
西
北
至
臨
縣
治
亦
六
十
里．

州
西
少
北
百
二
十
里
曰
孟
門
鎮．
周
大
象
元
年．
於
此
置
定

胡
縣．
隋
置
孟
門
關．
其
地
險
固．
唐
貞
觀
二
年．
改
縣
曰
孟
門．

元
置
離
石
廵
檢
司
於
此．
城
垣
廬
舍
不
減
於
舊．
明
改
爲
孟

門
廵
檢
司．
後
廢．

州
西
少
南
百
二
十
里
曰
靑
龍
渡．
舊
設
廵
檢
司．
駐
靑
龍
鎭．

乾
隆
三
十
三
年
改
駐
柳．
林
鎭．

永
寧
州
堡
二
十．
曰
四
皓
堡．
呉
城
堡．
李
家
灣
堡．
大
高
家

溝
堡．
塞
東
堡．
香
巖
堡．

村
堡．
薛
村
堡．
禦

堡．
䨇
霧
都

堡．
神
底
堡．
大
武
鎭
堡．
石
門
堡．
南
村
堡．
峪
口
堡
橫
泉
堡．

津
良
堡．
方
山
堡．
樹
林
堡．
赤
堅
堡．
寨
一．
曰
尖
陽
山
寨．
鎭

集
七．
曰
呉
城
鎭．
金
羅
鎭．
靑
龍
鎭．
柳
林
鎭．
孟
門
鎭．
大
武

鎭．
峪
口
鎭．
趙
吉
士
守
險
分
永
靖
交
山
議
云．
晉
省
以
太

原
爲
腹
心．
而
交
靜
諸
山．
逼
處
太
原
右
腋．
西
極
黃
河．
盤

亘
千
餘
里．
其
中
若
神．
師．
羊
腸．
孝
文．
呂
梁．
劉
王
．
管
涔．

蘆
芽．
離
石．
石
峽．
鹿
徑
兩
嶺．
周
洪
諸
山．
皆
前
古
所
稱
名

區
天
險．
是
趙
武
靈
王
闢
之
以
爲
强．
劉
淵
都
之
以
定
霸

者
也．
歴
考
前
代．
交
境
西
北．
常
列
爲
雄
鎮．
宿
以
重
兵．
唐

於
岢
嵐
置
岢
嵐
軍．
宋
於
靜
樂
置
靜
樂
軍．
於
嵐
縣
立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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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度
使．
元
於
靜
樂
置
河
北
都
元
帥
府．
明
初．
靜
樂
兩
嶺
關．

婆
娑
嶺
隘．
皆
以
太
原
左
衛
兵
分
屯
守
險．
自
唐
至
明
徃

徃
加
意
於
此
數
百
里
之
內．
夫
險
固
之
地．
雖
數
十
里
尙

足
容
賊．
況
列
嶂
連
雲．
莫
知
紀
極．
交
靜
諸
山．
旣
雄
峻
四

越．
其
民
又
生
長
崖
谷．
勇
健
輕
生．
交
西
北
與
臨
嵐
永
寧

界．
其
山
若
孝
文
呂
梁
劉
王

皆
絶
險．
東
北
與
靜
樂
陽

曲
界．
其
山
若
神
師
羊
腸
交
山
皆
絶
險．
盜
由
此
出
没．
案

吉
士
此
議．
於
西
北
山
險
頗
屬
明
切．
附
録
其
語
以
見
梗

槩．
寧
鄕
縣
西
百
五
十
里
曰
三
交
原．
其
地
舊
有
城．
俗
呼
呉
王

城．
下
臨
三
交
口
渡．
葢
古
戍
守
處．

縣
南
四
十
里
曰
泉
子
關
明
嘉
靖
二
十
一
年
五
月．
山
西
廵

撫．
令
隰
州
知
州
何
繼
武．
防
西
路

通
平
陽．
於
泉
子
山
南

崖
砌
石
墩
一．
高
七
丈．
廣
四
丈
長
八
丈．
北
崖
砌
石
墻
一．
高

六
丈．
長
二
十
二
丈．
又
於
山
澗
中
樹
樁
木．
惟
通
其
流．
兩
山

置
卒
千
餘
人
戍
守．

泉
子
山
備
禦

記
云．
東
通
於
平
陽
者．
靈
石
之
郭
家
溝

是
也．
西
通
於
平
陽
者．
寧
鄕
之
泉
子
山
是
也．
東
路
斷．
則

靈
石
迆
南
無
憂．
而
平
陽
之
左
備
以
固．
西
路
斷．
則
寧
鄕

迆
南
無
憂．
而
平
陽
之
右
備
以
固．
案
此
雖
專
爲
平
陽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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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禦．
而
其
地
屬
寧
鄕．
故
附
録
之．

縣
南
五
十
里
曰
寧
鄕
關．
寧
鄕
水
自
孝
義
縣
西
流
迆
北
逕

關
下．寧

鄕
縣
鎭
集
六．
曰
暖
泉
鎭．
娑
陀
店．
朱
家
店．
鋤
溝
鎭．
靑

龍
鎭．
永

寧

州

寧

鄕

縣

交

界．

三
交
原．

石
樓
縣
西
北
九
十
里
曰
上
平
關．
卽
唐
書
地
理
志
之
上
平

津
也．
下
臨
黃
河．
五
代
梁
開
平
二
年．
李
茂
貞
遣
延
川
帥
胡

敬
璋
攻
上
平
關．
爲
梁
將
劉
知
俊
所
敗．
卽
此．
明
洪
武
十
三

年
置
廵
檢
司．
後
廢．

縣
西
八
十
五
里
曰
永
寧
關．
西
臨
黃
河．
宋
史
地
理
志．
石
樓

縣
下
云
有
上
平
永
寧
二
寨．
明
洪
武
初
置
廵
檢
司．
後
廢．

崇
正
六
年
十
二
月．
秦
賊
盡
入
晉
豫．
至
數
十
萬．
而
延
綏

賊
首
鑽
天
哨
開
山
斧
據
永
寧
關．
前
阻
山
險．
下
臨
黃
河．

負
固
數
年
不
下．
延
綏
廵
撫
陳
奇
瑜．
濳
師
疾
走
入
山．
縱

擊．
斬
首
千
六
百
級．
二
賊
死．
分
兵
擊
賊
首
一
座
城．
斬
之．

延
綏
盜
悉
平．
奇
瑜
威
名
著
關
陜．
石
樓
縣
志
云．
河
西
淸

㵎
縣．
水
賊
乘
間
竊
發．
明
季
設
守
備
把
總
駐
防
於
花
地

窊
等
處．

縣
東
北
六
十
里
曰
窟
龍
關．
後
魏
吐
京
郡
之
嶺
東
嶺
西
二

縣．
以
關
之
山
險
分
也．
明
洪
武
初．
置
廵
檢
司．
後
裁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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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周
士
章
議
云．
黃
雲
山
緜
亘
三
十
餘
里．
林
樹
茂
密．
地
界

於
孝
隰
寧
石
之
間．
中
有
窟
龍
關．
天
成
險
隘
萬
壑
莽
蒼．

凡
起
解
錢
糧．
傳
遞
公
文．
必
由
斯
道．
而
四
外
並
無
撥
兵．

宜
於
關
內
界

處
所．
安
撥
兵
十
數
人．
更
番
防
守．

石
樓
縣
堡
四．
曰
管
頭
堡．
解
家
堡．
華
城
堡．
南
嶺
堡．
墩
二

十．
曰
二
卽
墩．
西
嶺
墩．
東
莊
墩．
王
村
墩．
胡
家
墩．
四
江
墩．

管
頭
墩．
薛
家
墩．
薛
張
墩．
轉
角
墩．
閻
家
墩．
崖
頭
墩．
下
窊

墩．
汾
陽
縣
西
六
十
里
曰
黃
蘆
嶺．
北
魏
武
定
二
年．
齊
獻
武
王

出
北
道．
度
赤
洪
嶺．
以
斛
律
金
爲
南
道
軍
司．
由
黃
蘆
嶺
出．

會
於
烏
突
戍．
北
齊
天

三
年．
幸
離
石．
遂
至
黃
蘆．
起
長
城

四
百
餘
里．
立
三
十
六
戍．
胡
三
省
以
爲
此
長
城
葢
起
唐
石

州．
北
抵
武
州
之
境．
明
宣
德
四
年．
設
廵
檢
司．

國
朝
順
治

六
年．
署
毁．
僦
居
城
內．
雍
正
四
年
裁．
七
年．
廵
撫
覺
羅
石
麟．

以
黃
蘆
嶺
地
屬
險
要．
復
設．
乾
隆
二
十
一
年．
移
駐
冀
村．

縣
西
三
十
里
曰
金
鎖
關．
在
向
陽
峽．
岩
險
插
天．
中
斷
如
闢

爲
汾
石
咽
吭．
漢
晉
以
來
戍
守
處
也．
明
初
置
廵
檢
司．

廢．

隆
慶
元
年
九
月．
俺
荅
軍
由
向
陽
峽
分
掠
孝
義
介
休
平
遥

隰
州
等
處．
復
移
兵
汾
州
城
下．
攻
八
晝
夜
不
克．
乃
引
去．
因

增
築
關
城．
設
兵
防
禦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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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汾
陽
縣
堡
二
十
有
九．
曰
望
春
堡．
喬
東
堡．
故
顯
堡．
太
平

堡．
大
相
堡．
小
相
西
堡．
小
相
東
堡
盡
善
南
堡．
盡
善
北
堡．

羅
城
堡．
董
寺
堡．
黑
浮
堡．
仁
岩
堡．
里
仁
堡．
康
家
堡．
西
豐

堡．
孝
臣
堡．
陽
城
堡．
靳
同
堡．
田
同
北
堡．
田
同
南
堡．
鞏
村

堡．
三
泉
堡．
任
家
堡．
趙
家
堡．
馬
莊
堡．
見
喜
堡．
中
千
堡．
田

村
堡．
寨
十
有
九．
曰
東
馬
寨．
西
馬
寨．
暮
莊
寨．
三
泉
寨．
張

多
寨．
趙
村
寨．
靳
家
寨．
向
陽
寨．
文
侯
村
寨．
尙
文
村
寨．
鞏

村
寨．
成
家
莊
寨．
劉
家
莊
寨．
坡
頭
寨．
南
源
寨．
安
家
莊
寨．

湘
子
垣
寨．
上
金
莊
寨．
宋
家
莊
寨．
鎭
集
十
有
一．
曰
羅
城

鎭．
永
安
鎭．
仁
岩
村．
冀
村．
見
喜
村．
裴
家
會．
田
同
鎭．
三
泉

鎭．
陽
城
鎭．
小
相．
盡
善．

孝
義
縣
西
北
三
十．
里
曰
版
谷
關．

縣
舊
志
云．
漢
文
帝
時．
置
關
戍
守．

縣
西
二
十
里
曰
白
壁
關．
北
魏
西
河
郡
未
置
之
前．
設
軍
壁

六
於
狐
岐
山
東．
重
兵
戍
守．
以
防
匈
奴
五
部
餘
衆
散
處
離

石
者．
其
壁
曰
辛
壁．
賈
壁．
白
壁．
許
壁．
柳
壁．
此
五
壁．
胥
統
於

大
鎭．
故
大
鎭
卽
名
六
壁．
唐
之
六
壁
府
是
也．
唐
天
復
二
年．

晉
將
周
德．
威
追
朱
友
寧．
抵
白
壁
關．
宋
建
隆
四
年．
孫
延
進

李
謙
溥
等
師
旋．
出
白
壁
關．
次
谷
口．
俄
敵
至．
延
進
倉
皇
走

谷
中．
又
袁
繼
忠
護
隰
州．
屯
兵
白
壁
關．
破
河
東
三
寨．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關
隘

八

縣
西
南
三
十
里
曰
賈
願
谷．
北
魏
於
此
置
驛．
一
名
驛
馬
谷．

後
兵
亂．
遣
賈
願
戍
此．
故
名．

孝
義
縣
堡
七．
曰
司
馬
堡．
仁
智
村
堡．
西
盤
糧
村
堡．
呉
屯

村
堡．
南
姚
堡．
仁
道
村
堡．
高
村
堡．
寨
五．
曰
下
柵
寨．
六
壁

頭
山
寨．
下
堡
村
寨．
兌
九
峪
山
寨．
三
河
口
山
寨．

平
遥
縣
南
五
十
里
曰
普
同
關．
在
普
同
谷
口．
東
南
抵
緜
上

關．
通
沁
源
縣．
西
抵
關
子
嶺．
南
入
岳
陽
縣．
爲
徃
來
險
要
之

地．
明
洪
武
五
年．
置
廵
檢
司．
後
移
於
縣
北
二
十
里
洪
善
鎭

今
廢．平

遥
縣
堡
五．
曰
洪
善
堡．
杜
村
堡．
侯
冀
堡．
郝
同
堡．
達
蒲

堡．
寨
二．
曰
趙
壁
山
堡．
西
泉
山
堡．
鎭
集
七．
曰
洪
善
鎭．
上

店
鎭．
寧
固
集．
范
洛
集．
朱
圪
集．
長
壽
集．
梁
官
集．

介
休
縣
東
南
六
十
里
曰
關
子
嶺．
南
通
沁
源．
茂
林
峻
嶺．
地

僻
人
稀．
舊
置
關
寨．
明
洪
武
五
年．
設
廵
檢
司．
轄
弓
兵
三
十

名
防
汛．
天
啟
五
年
裁．

縣
西
南
二
十
里
曰
雀
鼠
谷．
汾
水
由
義
棠
鎭
西
南
入
谷．
北

周
建
德
五
年．
帝
至
晉
州．
遣
齊
王
憲
率
精
騎
二
萬．
守
雀
鼠

谷．
隋
大
業
十
二
年．
太
原
留
守
唐
公．
破
甄
翟
兒
於
雀
鼠
谷．

唐
武
德
三
年．
秦
王
追
宋
金
剛．
至
雀
鼠
谷．
日
中
八
戰
金
剛

走
介
州．
官
軍
廹
之．
以
餘
衆
二
萬
出
西
門
背
城
陣．
方
輿
紀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關
隘

九

要
云．
雀
鼠
谷．
葢
當
徃
來
之
要
路．
是
也．

介
休
縣
堡
四
十．
曰
南
張
堡．
卽

張

蘭

鎭．

郝
家
堡．
田
堡．
北
賈
村

堡．
北
張
里
南
堡．
北
張
里
中
堡．
北
張
里
北
堡．
張
原
村
堡．

大
甫
村
南
堡．
曹
麻
村
堡．
義
安
村
堡．
胡
龍
堡．
兩
水
村
堡．

温
村
堡．
三
嘉
村
堡．
史
村
堡．
張
家
堡．
石
河
南
堡．
石
河
北

堡．
仙
臺
堡．
西
段
屯
堡．
宋
安
村
堡．
宋

村
堡．
下
莊
堡．
義

棠
堡．
馬
安
村
堡．
孫
暢
村
南
堡．
孫
暢
村
北
堡．
大
宋
曲
東

堡．
大
宋
曲
西
堡．
湛
泉
堡．
東
內
封
堡．
岳
家
灣
堡．
南
靳
屯

堡．
城
南
上
堡．
城
南
下
堡．
梁
家
堡．
羅
王
莊
堡．
閻
家
堡．
趙

家
堡．
寨
九．
曰
關
子
嶺
寨．
師
屯
寨．
劉
屯
寨．
龍
頭
寨．
胡
龍

寨．
仙
臺
寨．
史
村
寨．
興
地
東
寨．
興
地
西
寨．
鎭
集
六．
曰
城

市
關
廂．
張
蘭
鎭．
郝
家
堡．
湛
泉
鎭．
義
棠
鎭．
孔
家
堡．

營
汛

汾
州
營．
駐
劄
汾
州
府．
額
設
馬
兵
四
十
名．
步
兵
三
百
九
十

二
名．舊

額
設
馬
軍
百
四
十
名．
步
軍
千
五
百
五
十
九
名．

國

朝
額
設
馬
戰
兵
二
百
名．
步
戰
兵
三
百
名．
守
兵
五
百
名．

康
熈
三
十
五
年．
裁
馬
戰
兵
百
四
十
六
名．
步
戰
兵
百
四

十
二
名．
守
兵
二
百
三
十
五
名．
後
又
裁
爲
今
數．
凡
馬
步

戰
守
兵．
每
名
月

米
三
斗．
每

斗

折

銀

一

錢

一

分．

馬
戰
兵
每
名．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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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營
汛

十

餉
銀
二
兩．
步
戰
兵
一
兩
五
錢．
守
兵
一
兩．
馬
每
匹．
春

冬．
月

草
六
十
束．
每

束

折

銀

一

分．

料
豆
九
斗．
撥

在

太

原

府

大

盈

倉

本

色

豆

內

領

夏
秋．
月

銀
九
錢

駐
本
營
叅
將
一
員．
守
備
一
員．
外
委
一
員．
隨
營
額
外
外

委
二
員．
馬
步
兵
二
百
二
十
六
名．
餘
分
防
各
營
汛．

汾
陽
縣．
分
汛
設
防
三
處．
北
路
三
十
里
曰
永
安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
北

十

里．

爲

文

水

縣

之

文

星

舖

汛．

西
路
三
十
里
曰
向
陽
汛．
兵

三

名

又
三
十
里
曰

嶺
底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
五

里

踰

黃

蘆

嶺．

接

永

寧

州．

平
遥
縣．
外
委
一
員．
額
外
外
委
一
員．
轄
兵
五
十
一
名．
分
汛

設
防
六
處．
東
北
路．
七
里
曰
五
里
莊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六
里
有
奇

曰
閻
村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四
里
有
奇．
曰
洪
善
村
汛．
兵

六

名．

又

七

里．

至

鄭

家

莊

祁

縣

界．

西
南
路．
八
里
有
奇
曰
良
如
壁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四
里
曰
橋

頭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又

三

里

有

奇．

至

杜

村．

接

介

休

縣．

東
南
路．
四
十
里
曰
坡
底
汛．
兵三

名．

又

南

二

十

里．

接

武

鄕

縣

界．

介
休
縣．
把
總
一
員．
額
外
外
委
一
員．
轄
兵
六
十
一
名．
分
汛

設
防
七
處．
東
北
路．
六
里
有
奇
曰
東
十
里
舖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三

里
有
奇
曰
東
十
五
里
舖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十
一
里
有
奇
曰
東
三

十
里
舖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七
里
曰
東
四
十
里
舖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四
里

曰
郝
張
汛．
兵

六

名．

又

六

里

有

奇．

至

杜

村．

屬

平

遥

縣

界．

西
南
路．
六
里
曰
西
十
里

舖
汛．
兵

五

名

又
九
里
有
奇
曰
西
二
十
里
舖
汛．
兵

十

一

名．

又

二

里

有

奇．
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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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營
汛

十
一

桑

平

峪

靈

石

縣

界．

孝
義
縣．
外
委
一
員．
轄
兵
十
名．

臨
縣．
外
委
一
員．
轄
兵
三
十
四
名．
分
汛
設
防
六
處．
東
南
路．

五
十
里
曰
三
交．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四
十
里
曰
石
門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
南

二

十

里．

爲

永

寧

州

之

大

武

汛．

東
北
路
六
十
里
曰
白
文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
北

二

十

里．

接

興

縣

界．

西

北
路
百
二
十
里
曰
克
虎
寨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北

六

十

里．

至

大

峪

溝

興

縣

界．

西

越

黃

河．

接

陜

西

葭

州

界．

其
南
五
十
里
曰
郭
家
塌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東

北

距

城

百．

里．

西

越

黃

河．

接

陜

西

呉

堡

縣界．

又
南
三
十
里
曰
高
家
塌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東

北

距

城

九

十

里．

南

至

永

寧

州

孟

門

汛

四

十

里．永
寧
州．
把
總
一
員．
轄
兵
四
十
名．
分
汛
設
防
九
處．
東
路
四

十
里
曰
王
榮
莊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二
十
里
曰
四
皓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二

十
里
曰
呉
城
汛
兵

三

名．

又
二
十
里
曰
三
交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
二

十

里

踰

黃

蘆

嶺．

接

汾

陽

縣．

西
路
五
十
五
里
曰
寨
東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二
十
五
里
曰

薛
村
汛
兵

三

名．

又
四
十
里
曰
後
河
底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西

北

二

十

里

爲

軍

舖

灣

汛．

屬

寧

鄕

縣

所

轄．

西

越

河

接

陜

西

呉

堡

縣

界．

其
北
四
十
里
曰
孟
門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東

距

州

城

百

二

十

里．

西

越

河

接

呉

堡

縣

界．

靖
安
營．
駐
防
河
莊．
千
總
一
員．
本
營
兵
二
十
名．
所
轄
汛
在

州
界
者
八
處
東
路．
距
州
城
九
十
里
曰
廟
底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東

五
里
曰
白
家
汉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五
里
曰
骨
脊
溝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十

五
里
曰
黃
帝
廟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東

接

交

城

縣

界．

西
北
路
曰
峪
口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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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營
汛

十
二

至

廟

底

汛

三

十

里．

又
二
十
里
曰
橫
泉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三
十
里
曰
津
良
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三
十
五
里
曰
方
山
汛
兵

三

名．

西

北

接

臨

縣．

石
樓
營．
駐
劄
石
樓
縣．
額
設
馬
兵
七
名．
步
兵
百
六
十
一
名．

駐
本
營
都
司
一
員．
把
總
一
員
外
委
一
員．
馬
步
兵
百
三

十
四
名．
餘
分
防
各
營
汛．

石
樓
縣．
分
汛
設
防
五
處．
東
北
路．
三
十
里
曰
圪
連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三
十
里
曰
倉
兒
原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十
五
里
曰
黃
雲
山
汛．
兵三

名．

又

二

十

五

里

至

寧

鄕

縣

郭

家

河

汛．

西
南
路．
二
十
五
里
曰
解
莊
汛．
又

西

南

十

五

里．

至

永

和

縣．

趙

家

溝

汛．

南
路．
二
十
五
里
曰
關
頭
汛．
兵

三

名．

又

南

三

十

里．

至

隰

州

蓬

門

汛．

沿
河
有
汛
六
處．
轉
角
河
汛．
花
地
窊
汛
閻
家
河
汛
並
距

城
九
十
里．
温
家
山
汛．
距
城
八
十
里．
韋
家
畔
汛．
距
城
九

十
五
里．
崖
頭
汛．
距
城
百
里．
各
設
防
兵
四
名．
奉
部
文．
冬

至
下
河．
驚
蟄
囬
營．
又
舊
汛
四
處．
紅
窯
汛．
土
門
汛．
並
距

城
五
十
里．
瓦
舍
汛
距
城
八
十
里．
裴
溝
汛．
距
城
六
十
里．

雍
正
三
年
裁．

寧
鄕
縣．
把
總
一
員．
轄
兵
二
十
名．
分
汛
設
防
三
處．
南
路．
六

十
五
里．
曰
郭
家
河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南

接

黃

雲

山

汛．

西
路．
百
三
十
里
曰
寨

裏
汛．
兵

五

名．

西

越

黃

河

接

陜

西

呉

堡

縣

界．

其
東
北
二
十
里
曰
軍
舖
灣
汛
兵五

名．

西

則

黃

河．

此

地

跨

入

永

寧

州

境．

東

南

二

十

里．

至

永

寧

州

之

後

河

底

汛．

驛
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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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驛
舖

十
三

東
西
通
衢．
由
太
原
府．
祁
縣
賈
令
驛．
西
南
五
十
里．
至
府
屬

平
遥
縣
洪
善
驛．

洪
善
驛．
在
縣
東
北
二
十
五
里
洪
善
鎭．
雍
正
八
年
裁
驛

丞．
歸
縣
管
轄．
今
所
有
額
馬
七
十
七
匹．
馬
夫
三
十
八
名

半．
廠
夫
九
十
名．

又
西
南
八
十
里．
至
介
休
縣
義
棠
驛．
又
西
南
八
十
里．
至
平

陽
府
靈
石
縣
瑞
石
驛．

義
棠
驛．
舊
在
縣
西
南
二
十
里
義
棠
鎭．
明
宏
治
二
年
移

於
城
北．

國
朝
雍
正
八
年
裁
驛
丞．
歸
縣
管
轄．
今
所
有

額
馬
七
十
七
匹．
馬
夫
三
十
八
名
半．
廠
夫
九
十
名．
介
休

縣
新
志
云．
驛
馬
馳
驟
必
於
中
途
四
十
里
張
蘭
鎭
少
息．

或
入
夜．
則
就
坊
店
輪
流
派
歇．
乾
隆
三
十
三
年．
知
縣
王

謀
文．
於
閒
欵
內
每
年
開

銀
二
十
四
兩．
賃
店
一
所
歇

馬．
永
不
許
派
累
各
店．

其
非
通
衢
驛
站．
自
洪
善
驛
西
八
十
里．
至
汾
陽
縣
汾
陽
驛．

汾
陽
驛
驛
丞．
雍
正
四
年
裁．
夫
馬
歸
縣
管
轄．
今
所
有
額

馬
十
二
匹．
馬
夫
六
名．
走
遞
摃
夫
二
十
名．
自
汾
陽
驛．
南

至
義
棠
驛
六
十
里．

又
西
九
十
里．
至
永
寧
州
呉
城
驛．

呉
城
驛．
在
州
東
八
十
里
呉
城
鎭．
雍
正
十
年
裁
驛
丞．
歸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驛
舖

十
四

州
管
轄．
今
所
有
額
馬
六
匹．
馬
夫
三
名

又
西
八
十
里．
至
玉
亭
驛．

玉
亭
驛．
在
州
治
東．
雍
正
六
年
裁
驛
丞．
歸
州
管
轄．
今
所

有
額
馬
七
匹．
夫
三
名
半．

又
西
六
十
里．
至
靑
龍
驛．
又
西
六
十
里．
至
陜
西
呉
堡
縣
河

西
驛．靑

龍
驛
在
州
西
六
十
里
靑
龍
鎭．
雍
正
十
年
裁
驛
丞
歸

州
管
轄．
今
所
有
額
馬
五
匹．
夫
二
名
半．

以
上
驛
廠．

汾
陽
縣．
總
舖．
在
三
賢
坊
之
西．
北
路．
十
里
曰
太
平
舖．
又
十

里
曰
小
相
舖．
又
十
里
曰
郭
栅
舖．
卽

永

安

舖．

又
十
里
曰
文
星
舖．

接
文
水
縣．
南
路．
十
里
曰
陽
城
舖．
又
五
里．
接
孝
義
縣
田
屯

舖．
東
路．
十
里
曰
瀦
城
舖．
又
十
里
曰
康
家
堡
舖．
又
十
里．
接

平
遥
縣
白
石
舖．
西
路．
十
里
曰
劉
家
莊
舖．
又
十
里
曰
坡
頭

舖．
又
十
里
曰
向
陽
舖．
又
三
十
里
曰
嶺
底
舖．
又
二
十
里．
接

永
寧
州
三
交
舖．

西
通
永
寧
州．
實
山
蹊
險
徑．

平
遥
縣．
總
舖．
在
縣
治
前
之
西．
東
北
路．
十
里
曰
仁
內
舖．
又

十
里
曰
洪
善
舖．
接
祁
縣．
西
南
路．
十
里
曰
城
西
舖．
又
十
里

曰
陳
村
舖．
又
十
五
里．
接
介
休
縣
田
堡
舖．
西
路．
十
里
曰
達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驛
舖

十
五

蒲
舖．
又
十
五
里
曰
寧
固
舖．
又
十
五
里
曰
香
樂
舖．
又
十
里

曰
白
石
舖．
接
汾
陽
縣
東
南
路．
十
五
里
曰
邢
村
舖．
又
十
五

里
曰
辛
村
舖．
又
二
十
里
曰
上
店
舖．
接
武
鄕
縣．

自
城
西
北
行．
經
南
政
村．
蔣
堡．
通
文
水
縣．
自
城
東
南
行．

經
西
郭
村．
坡
底
鎭．
上
店
鎭．
通
武
鄕
縣．
自
城
而
南．
經
虎

壁
村．
胡
村．
梁
趙
村．
七
同
村．
馬
壁
村．
窯
頭
村．
太
山
神．
通

沁
源
縣．
自
縣
而
西．
經
姚
村．
魏
樂
村．
王
智
村．
南
官
地
村．

通
孝
義
縣．
而
由
太
山
神
至
沁
源
緜
上
鎭．
爲
險
要．

介
休
縣．
總
舖．
在
縣
治
前
之
東．
東
北
路．
十
里
曰
宋

舖．
又

十
里
曰
湛
泉
舖．
又
五
里
曰
王
里
舖．
又
十
五
里
曰
南
張
舖．

又
十
里
曰
郝
張
舖．
又
十
里
曰
田
堡
舖．
接
平
遥
縣．
西
南
路．

五
里
曰
內
封
舖．
又
十
五
里
曰
義
棠
舖
接
靈
石
縣．
北
路．
由

義
棠
舖
十
里
曰
劉
屯
舖．
又
十
里．
接
孝
義
縣
王
屯
舖．

自
城
南
而
西．
經
城
南
村．
河
底
村．
東
歡
村．
秦
樹
村．
至
旌

介
村．
亦
通
靈
石
之
小
徑．
自
城
東
南
行．
經
張
良
村．
焦
寺

村．
西
野
村．
至
關
子
嶺
沁
源
縣
界．

孝
義
縣．
總
舖．
在
縣
治
前
之
西．
北
路．
十
里
曰
田
屯
舖．
接
汾

陽
縣．
南
路．
十
五
里
曰
王
屯
舖．
接
介
休
縣．
西
路．
五
十
里
曰

布
落
舖．
又
二
十
里
曰
南
陽
舖．
又
十
五
里
曰
義
棠
舖．
又
十

五
里
曰
盤
重
原
舖．
又
十
五
里
曰
車
戸
原
舖．
又
十
里
曰
弓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驛
舖

十
六

家
灣
舖．
又
四
十
里
曰
鳳
尾
舖．
又
三
十
里．
接
石
樓
縣
蒼
耳

原．
自
城
東
北
行．
八
十
里
至
平
遥
縣
洪
上
驛．
自
城
西
北
行．

五
十
里
至
布
落
舖．
轉
東
北．
經
梁
家
莊．
接
汾
陽
縣
馬
莊

舖．
由
布
落
舖．
轉
西
南．
經
南
陽
舖．
義
棠
舖．
盤
重
原．
車
戸

原．
弓
家
灣．
通
寧
鄕
縣
南
境．
經
寧
鄕
縣
境
內
十
五
里．
至

曹
家
沿
復
入
縣
境．
又
南
十
五
里
至
鳳
尾
村．
又
西
十
五

里
至
黃
雲
山．
接
石
樓
縣
境．
由
盤
重
原
而
南．
三
十
餘
里

至
劉
家
沿．
通
隰
州
西
曲
鎭．
縣
西
岡
巒
重
叠．
而
盤
重
原

山
勢
平
衍．
爲
四
達
之
要
道．

臨
縣．
總
舖．
在
城．
南
路．
二
十
里
曰
關
王
舖．
又
三
十
里
曰
三

交
舖．
又
二
十
里
曰
鐘
底
舖．
又
二
十
五
里
接
永
寧
州
石
門

舖．
廢
舖．
南
路
二．
曰
安
業．
曰
佛
堂
峪．
俱
通
永
寧
州．
北
路
三．

曰
廟
坪．
曰
白
文．
通
興
縣．
曰
陽
坂．
通
嵐
縣．
西
路
三．
曰
白

塔．
曰
兎
兒
坂．
曰
克
虎
寨．
俱
通
陜
西
葭
州．

自
縣
而
北．
經
陳
莊．
郝
家
坡．
至
白
文
鎭．
通
興
縣．
縣
西
北．

經
淸
涼
鎭．
雷
家
磧．
兎
兒
坂．
至
第
八
堡．
黃
河
岸．
北
通
興

縣．
西
通
葭
州．
由
兎
兒
坂
西
至
克
虎
寨
黃
河
岸．
由
淸
涼

鎭
石
片
頭
西
至
曲
峪
鎭
黃
河
岸．
縣
西．
經
安
家
莊．
存
羅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驛
舖

十
七

谷．
至
郭
家
塔
黃
河
岸．
縣
南．
經
三
交
鎭．
轉
西．
過
侯
圪
臺

至
高
家
塔．
皆
通
陜
西
葭
州．
由
三
交
鎭．
西
南
至
磧
口
黃

河
岸．
西
通
呉
堡
縣．
南
通
永
寧
州
之
孟
門
鎭．
由
三
交
鎭

東
南
經
桃
源．
霍
家
嶺．
至
石
門
墕．
通
永
寧
州．
越
永
寧
州

之
北
川．
至
郝
墕
山．
通
交
城
縣
自
縣
至
石
門
墕
六
十
里．

又
東
百
里
至
郝
墕
山．
縣
東
北
百
三
十
里
至
一
箭
嶺．
通

靜
樂．
惟
三
交
鎭
徃
永
寧
州
之
石
門
墕
爲
孔
道．
然
亦
左

右
峻
嶺
高
坂．
非
坦
途．
他
皆
山
險
小
徑．

石
樓
縣．
解
夫
遞
送．

舊
未
設
舖．
僱
夫
八
名
遞
送
公
文．
謂
之
解
夫．

自
城
而
北．
經
孟
家
塌．
西
衛
村．
賀
家
塌．
裴
溝
村．
梁
家
山．

至
寧
鄕
縣
界
冀
家
原．
自
城
而
西．
經
王
村．
坂
橋
村．
老
子

王
村．
井
滿
村．
石
家
坪．
留
村．
霍
家
村．
越
黃
河
通
淸
㵎
縣

賀
家
畔．
自
城
西
南
行．
經
蕭
家
塌．
任
家
莊．
瓦
舍
村．
延
家

溝．
至
永
和
關．
自
城
東
北
行．
經
故
鄕
村．
汊
口
村．
坨
連
村．

倉
耳
原．
至
孝
義
縣
鳳
尾
村．
自
城
而
南．
經
胡
家
峪．
賈
家

溝．
塌
崖
村．
關
頭
村．
至
隰
州
界
羅
兒
溝．
自
城
而
東．
經
沙

窯
村．
崔
家
莊．
曹
村．
羅
村．
紅
窯
村．
至
隰
州
石
口
子
鎭．

永
寧
州．
總
舖．
在
城．
東
路．
十
五
里
曰
馬
家
舖．
又
十
五
里
曰

義
居
舖．
又
十
里
曰
北
寒
舖．
又
十
里
曰
南
寒
舖．
又
十
里
曰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驛
舖

十
八

四
皓
舖．
又
二
十
里
曰
呉
城
舖．
又
十
里
曰
三
交
舖．
接
汾
陽

縣．
西
北
路．
二
十
里
曰
下
安
舖．
又
二
十
里
曰
大
武
舖．
又
二

十
五
里
曰
石
門
舖．
接
臨
縣．
西
路．
三
十
里
曰
白
霜
舖．
又
九

十
里
接
陜
西
呉
堡
縣．

廢
舖．
北
路
十．
曰
漫
塔．
曰
唐
家．
曰
石
佛．
曰
峪
口．
曰
橫
泉．

曰
監
軍．
曰
麻
地．
曰
方
山．
曰
土
泥．
曰
仁
村．
接
嵐
縣．
西
路

二．
曰
賀
家
塔．
曰
薛
村．
接
呉
堡
縣．

由
大
武
舖
而
北．
經
峪
口
鎭．
方
山
堡．
至
赤
堅
嶺．
通
嵐
縣．

由
峪
口
鎭
東
北
行．
至
呂
梁
山．
通
交
城
縣．
自
城
而
西．
經

梁
家
汊．
迆
北
至
磧
口
黃
河
岸．
通
臨
縣．
由
梁
家
汊．
斷
道

墕．
至
孟
門
鎭
黃
河
岸．
自
城
而
西．
經
馬
茂
莊．
白
霜
舖．
靑

龍
鎭．
柳
林
鎭．
後
河
底．
越
靑
龍
渡．
通
呉
堡
縣．
自
城
而
南．

經
交
口
村．
郝
村．
金
羅
村．
至
朱
家
店．
通
寧
鄕
縣．
自
城
而

東．
經
盧
橋
村．
迆
北．
循
谿
㵎．
至
劉
王
．
通
交
城．

寧
鄕
縣．
東
路
五
十
里
曰
康
家
塌
舖．
又
五
十
里
曰
偏
城
舖．

又
四
十
里
至
府
前．

廢
舖．
北
路
二
十
里
曰
朱
家
店．
接
永
寧
州．

自
城
而
北．
經
龐
家
會．
尙
家
峪．
大
高
村．
朱
家
店．
通
永
寧

州．
自
城
西
北
行．
經
鋤
溝
鎭．
通
永
寧
州．
由
鎭
轉
西
南
行．

經
三
交
原
黃
河
岸．
通
綏
德
州．
自
城
而
西．
經
賀
家
墕．
留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六
驛
舖

十
九

義
村．
至
石
樓
縣
界
裴
溝．
自
城
而
南．
經
段
家
莊．
陳
家
灣．

萬
年
堡．
車
明
峪．
轉
西．
歴
水
子
溝．
薛
家
峪．
乾
村．
煖
泉
鎭．

王
家
莊．
桑
塘
村．
至
石
樓
縣
界
平
底
村．
自
城
東
北
行．
經

郭
家
山．
朱
家
嶺．
至
永
寧
州
界
南
溝
村．
自
城
而
東．
經
倉

兒
灣．
黑
嶺．
坡
峪
村．
至
汾
陽
縣
界
偏
城
村．
由
萬
年
堡
轉

東
南
行．
經
黃
蒿
嶺．
劉
家
坪．
至
孝
義
縣
界
弓
家
灣．

以
上
舖
遞．
道

路

附

見．


